
B 公司租赁 A 公司的房产用于办公， 租期刚过半， B 公
司提出因无力继续经营， 要求解除合同， 却又不愿承担合同
中事先约定的提前解约须支付的相当于三个月租金的违约金。

为了逃避责任， B 公司还火速将法定代表人换成了一个
住在农村的老人……

租房办公
不讲诚信

经过诉讼
被判违约

提前退租

逃避违约赔偿

这是一起乍一看并不复杂的租

房合同纠纷， 但为了胜诉后能够实

际获得赔偿， 我们首先要确定 B

公司具有承担违约金的能力。

不查不知道， 一查还真的有意

外发现： 原本 B 公司是一家一人

有限公司， 唯一的股东彭女士在提

出解除租房合同后， 马上将公司的

所有股权转给了别人。

而经过我和 A 公司确认， 新

股东是一个家住农村的老人。

可以说， B 公司这个操作， 进

一步增加了 A 公司拿到钱的难度。

因为一家公司作为债务方， 如

果有能力偿债却故意拖欠不还， 执

行中可以将法定代表人 （一人公司

一般来说就是唯一的股东 ） 列入

“限制高消费名单”， 限制其乘坐飞

机、 高铁等高消费， 公司也不能进

行贷款， 这样对于一个需要继续经

营的公司乃至一个有正常生活需要

的现代人， 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。

但是， 对于一个住在农村的老人来

说， 限不限制高消费对生活没有太

大影响。

这样一来， 原公司法定代表人

似乎可以继续“逍遥法外” 了。

其实也未必， 根据法律规定，

当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

司的财产与其个人财产是相互独立

的时候， 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

任。

为此， 我要求 A 公司提供所

有与 B 公司往来资金的证据。 通

过仔细梳理， 我发现 B 公司之前

并不是通过公司账户缴纳房租， 而

是通过股东彭女士自己的银行账户

缴纳房租的。

有了这样的证据， 我们在诉讼

请求中就不仅要求 B 公司承担违

约责任， 还提出要求其原股东承担

连带责任。

全程录像

清理遗留物品

这边诉讼在推进， A 公司却又

发现一件烦心事， 那就是 B 公司

违约后， 除了火速更换了法定代表

人， 还搬走了值钱的东西， 留下一

堆破旧的办公家具和其他不值钱的

东西。

虽然实践中很多租房合同中都

会约定， 双方合同解除并经过一段

时间后， 如租赁方不处理遗留在房

屋内的物品， 则视为自动放弃遗留

物品， 出租方有权处理。

但是严格来说， 这样的约定仍

然是可能引发法律争议的。

而在 A 公司和 B 公司的租房

合同中， 甚至没有类似的约定， 那

么严格从法律的角度， 我们就不能

擅自处理 B 公司遗留在出租屋内的

物品， 即便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实

际价值。

“那些家具物品无法处理， 我

们公司怎么给这个场地寻找新的租

户呢？” A 公司负责人满脸愁容地问。

我告诉她， 租赁方的东西没搬

走， 出租方是不能擅自处理的。 如

果擅自搬走， 事后对方可能会提出

弄丢或者损坏了物品， 这样还会给

出租方带来一定的麻烦。

我建议 A 公司， 可以将 B 公司

的东西搬去一个自有仓库， 并在搬

东西的时候请公证处全程录音录像。

后来发现， 幸亏我们做了这样

的准备。

在搬东西的当天， 不知道 B 公

司的彭女士从哪里得到了消息， 匆

匆赶到现场开始闹事。 她还当场报了

警， 并在警察局做笔录时， 提出放在

办公桌内的钱不见了。

对此我们提出， 搬东西过程是有

公证处全程录音录像的， 如果需要的

话， 可以提供公证处的录像供警察参

考。

警察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， 对彭

女士进行了一番教育， 最终她选择自

己将剩余的东西搬走了。

租房合同

遭遇失而复得

开庭前夕， 我让 A 公司将所有

准备好的证据原件都提供给我。 没想

到， 公司法务突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

句让我大惊失色的话： “这个案子的

合同原件被现场负责人弄丢了， 现场

负责人也已经离职， 所以我们现在找

不到合同原件了。”

乍一听这个信息， 我简直有放弃

代理的冲动。

冷静下来后， 我思考了一下目前

的状况。

严格来说， 即使没有合同原件，

对方也不能否认双方的租房合同关

系， 毕竟对方每个月都向 A 公司缴

纳租金。 虽然这个租金是通过股东个

人账户给的， 但是从数额及支付时间

来看， 很难否认这笔钱是租金， 所以

如果对方在庭上要求查看合同原件，

并得知 A 公司弄丢了合同原件， 最

有可能的抗辩是， 虽然签过合同存在

租赁关系， 但是自己手里的合同也丢

了， 记不清对于违约条款是怎么约定

的。 一旦如此抗辩， 法官也不能硬判

对方违约责任， 多数就是劝我方放弃

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了。

难道， 我只能寄希望于法官及对

方不核查我方的合同原件了吗？

我一次又一次地翻阅为这个案子

调取的所有证据， 突然想到， 在我之

前调取的 B 公司工商内档里， 有一

份 B 公司提交的租房合同， 当时是

作为场地证明提供给市场部门备案

的。

也就是说， 虽然 A 公司无法拿

出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原件， 但是有

这份 B 公司提交备案的合同， 我对

胜诉的信心又大大增强了。

法院判决

承担违约赔偿

到了开庭时， B 公司的原股东彭

女士作为公司和新股东的代理人出

庭。

由于我庭前已做了充分准备， 她

所有的抗辩点都被我提前料到并做好

回应， 所以整个庭审过程没出太大意

外。 比如对方在庭上针对我的诉讼请

求提出， 其是职业经理人， 仅是代公

司垫付房租， 因此不应该与公司债务

承担连带责任。

对方还认为， 我们提出的违约金

数额过高， 解约条款是霸王条款， 应

被认定为无效。

但由于我在庭前都已做好了准

备， 并一一在庭上回应。 所以对方的

这些抗辩没有被法官采纳， 而我的观

点则都被法官采信。

最后， 法院判决， 原股东与房客

公司连带向房东公司承担相当于三个

月房租的违约责任， 并且案件受理费

用完全由对方承担。

□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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